





区卫2022[45]号

关于印发《2022年铜官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广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适宜技术，探
索建立脑卒中防治工作体系和长效机制，结合我区实际，区
卫健委制定了《2022年铜官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7月4日
    2022年铜官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
和干预项目工作方案

一、目标与任务
（一）项目目标
践行脑卒中防治策略，推广普及脑卒中高危人群防治适
宜技术，提高脑卒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推动脑卒中
防治工作由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完善脑卒中防治长效
工作机制，构建防治结合的工作体系。逐步降低脑卒中发病
率增长速度，保护健康劳动力，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二）项目点的选取及任务
我区确定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项目点，市人民医院为基地医院。完成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综合干预共6000例。针对阳光社区（院外），完成40岁及以上常住居民随访综合干预任务4000例；针对市人民医院住院人群，完成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任务2000例。
2、 组织实施及分工
区卫健委：负责项目工作的整体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组织疾控机构、基地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工作。
市/区疾控中心：负责项目的技术管理，督导项目执行进度，开展项目评估、总结。
市人民医院：成立项目工作组，明确工作职责及分工。负责项目院内部分的具体实施，组建技术专家组，针对院外部分，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组织中青年专家开展人群的脑卒中主要危险因素甄别，针对脑卒中的中、高危个体制定随访综合干预方案等工作。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市人民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指导下，开展人群的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并根据医院专家制定的随访综合干预方案开展个性化随访干预工作。
3、 工作流程
1.根据项目地区，确定项目对象。
2.组织动员和科普宣传。做好目标人群的宣传动员，组织目标人群积极配合筛查和综合干预工作。
3.现场开展40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筛查干预工作，要求40岁及以上项目人群筛查干预工作应覆盖项目点该年龄段常住人口的85%以上，随访干预率不低于原筛查对象总人数的85%。随访干预对象入组标准符合《2022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实施方案》（国卫脑防委员函[2022]1号）要求。
4、 项目质控
区卫健委：组织项目专家组对项目进行督导、考核。
市/区疾控中心：负责项目的技术管理，督导项目执行进度及上报数据的质量控制。
市人民医院：负责项目院内部分入组人群的信息采集、上报和提交工作，确保档案真实、完整、有效。负责院外部分项目工作的技术指导、上报数据的质量控制及审核工作。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项目院外部分入组人群信息采集、上报和提交工作，确保档案真实、完整、有效。
5、 年度项目进度安排
（1） 社区、乡镇（院外）常住居民筛查和干预工作安排
1.准备阶段（2022年2月1日—2021年3月31日）。
组织制订项目技术方案、量表和项目预算。召开项目管理工作会，部署2022年度项目重点工作。
2.动员、培训阶段（2022年4月1日—2022年5月31日）。
市/区疾控中心、市人民医院根据工作方案要求，确定项目点与综合干预对象，联合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好项目点的组织动员、工作人员培训等工作。
3.实施阶段（2022年6月1日－2022年11月31日）。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项目实施步骤与流程要求，开展人群的筛查及综合干预、数据上报、质量控制等工作。现场筛查干预工作完成后，按照要求对高、中危人群开展定期随访。
4.评估阶段（2022年1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市/区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数据进行质控、汇总分析，完成工作评估。
（2） 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安排
1.准备阶段（2022年2月1日—2022年3月31日）。
组织制订项目技术方案、量表和项目预算。召开项目管理工作会，部署2022年度项目重点工作。
2.实施阶段（2022年4月1日－2022年11月31日）。
市人民医院根据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实施步骤与流程要求，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综合干预、随访、数据上报、质量控制等工作。按照要求对高、中危人群开展定期随访。
3.评估阶段（2022年1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市/区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数据进行质控、汇总分析，完成工作评估。
6、 项目经费管理
各级项目承担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及本单位实施计划合理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不得超范围支出。2022年项目经费预拨80万,后期视项目完成情况再行拨付。全部经费由中央财政支持,项目工作经费分为两部分：一是用于社区(院外)开展筛查和干预工作,建立脑卒中高危人群前瞻队列;二是用于项目基地医院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院内综合干预工作,降低发病率和复发率。具体使用分配如下：
[bookmark: _GoBack]市人民医院54万,主要用于用于项目启动会议、健康宣教质量控制、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开展人群相关的实验室检验、颈动脉超声检查及院内脑卒中高危人群健康综合干预、项目地区数据复核等工作。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6万,主要用于组织动员筛查人群、宣传教育、项目启动、筛查现场建档、问卷填写,体格检査、数据收集、整理、直报、质控、健康综合干预等工作。
经费使用范围为:项目启动、培训费、专家讲课费、材料印刷费、人员交通费用、物料或设备运输、差旅费等。专家现场督导费、数据抽检质控费用、专家咨询费用、数据分析利用费用、现场筛查干预数据辅助录入、上报、分析等软硬件设备(如平板电脑、无线网卡等),宣教演示设备(投影仪等)。
经费使用范围和执行标准参考《2022年度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实施方案》（国卫脑防委员函[2022]1号）要求。





